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0.90Mt/a煤矿改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11月30日，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主持召开了《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0.90Mt/a煤矿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环评单位（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新疆泰禾环保有限公司）和技术专家等共计16人（名单附后）。
专家在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情况的介绍、编制单位对验收调查报告内容的汇报后，对现场环保设施进行了核实、环境管理制度进行了核查，对验收调查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和评审。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等，形成验收审查意见如下：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新疆呼图壁县东沟煤矿位于呼图壁县城南56km处的天山北麓，石梯子小西沟呼图壁林场一带，属于新疆准南煤田呼图壁白杨河矿区，行政区划属呼图壁县石梯子乡管辖。井田中心地理坐标：东经86°42′27″，北纬43°45′15″。
该矿井田面积8.52km2，原生产能力为开采原煤0.09Mt/a，改扩建后生产能力为开采原煤0.90Mt/a，服务年限46.4a，设计可采储量为58.45Mt，井田内煤层赋存于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下段（J2x1）地层中，其中编号煤层5层，自下而上依次编号为B1、B2、B3、B41、B42。可采煤层总厚度为13.14m。
该矿工业场地占地面积11.877h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斜井、副斜井、地面生产系统、工业场地、矸石周转场、及其配套的公用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储运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1年11月，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0.90Mt/a煤矿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1年11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新环评价函[2011]1078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2011年12月项目开工建设；

2016年10月工程竣工；
2019年11月，新疆泰禾环保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0.90Mt/a煤矿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设计总投资4.71亿元，环保投资635.55万元，占总投资的1.35%；项目实际总投资为8.12亿元，实际环保投资3147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3.88%。
（四）验收范围
根据项目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本次验收范围有主、副斜井，地面生产系统，工业场地，矸石周转场等主体工程；锅炉安装的布袋除尘器、脱硫环保设施，工业场地洒水设施，生活污水处理站、矿井水处理站，危废贮存间，场地边坡防护、场外排水、场内绿化、临时占地复垦等环保工程措施。工业场地建设的选煤厂不在本次验收范围。

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变化情况如下：
1. 环评文件中要求本项目矿井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自建管道排入呼图壁河下游Ⅲ类水体。目前实际平均矿井涌水量为1752m3/d，经井上、下生产系统降尘洒水、防火灌浆、选煤厂补水利用后全部消耗完毕，无外排矿井水。
2. 锅炉原有设计为3台SZL4.2-1.25/130/70-AⅡ2型（6t/h）热水锅炉，实际建设为2台SZL5.6-1.25/130/70-AⅡ2(8t/h)型热水锅炉。总功率减少。
3.环评文件中锅炉设计安装多管旋风除尘器，实际安装布袋除尘器加脱硫装置。
综上所述，再无其他变动内容，故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内容。

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废气
燃煤锅炉废气经除尘、脱硫设施处理，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通过45m高烟囱排放；工业场地安装洒水设施，设置洒水车洒水，原煤出井后通过密闭皮带走廊进入全封闭筒仓（上部安装除尘器）、全封闭煤棚，装卸点安装了洒水装置，运煤车辆盖好篷布后运输，道路实现了硬化，两侧绿化降尘，定期洒水降尘；充分利用生活污水以水定地绿化，绿化面积达到了33300m2，办公生活区抑尘效果明显。

（二）废水
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及《城市废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相应标准，灌溉期全部用于绿化，非灌溉期用于防火灌浆补充用水。矿井水经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中表1及表2排放限值和《煤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GB50383-2016）中的井下消防、洒水水质标准控制要求，用于生产系统降尘洒水、选煤厂补水、防火灌浆补水，不外排。
（三）噪声
项目采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安置在室内，对固定噪声源采取隔声降噪措施。
（四）固废
（1）一般固废

目前未产生煤矸石，后期若产生煤矸石，用于附近电厂综合利用发电。
矿井水处理站产生污泥主要成份是煤泥，全部混入原煤一同销售；生活污水污泥用于绿化肥料；锅炉灰渣作为道路的防滑材料或建筑辅料综合利用。

生活垃圾拉运至呼图壁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厂填埋处置。
（2）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为HW08类废润滑油（900-249-08、900-209-08、900-214-08、900-217-08），储存在危废贮存间，定期交由海克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五）生态措施
（1）工业场地生态环境影响：本项目在施工工程中临时占地为3000m2,工业场地占地面积118770m2，全部为新增占地，工业场地绿化面积为33300m2。
（2）道路区：经过现场调查，道路区已被征用为采矿道路，工业场地进场道路为混凝土路面，且水保设施完备，各道路的硬化绿化已完成。

（3）地表沉陷区生态影响调查：根据现场调查，目前煤矿无地表塌陷。

（4）水土流失分析生态影响调查：工程区内原生天然植被覆盖率较高，部分地区已遭受人为破坏，如工业场地区、爆破材料库区及道路工程区等，在此区域都采取了人工绿植等保护动物的相关措施。
四、验收监测及调查情况
（一）废气
锅炉烟气经除尘、脱硫后，烟尘未检出，SO2、NOx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85mg/Nm3、92mg/Nm3，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燃煤锅炉特别排放污染物限值，通过45m高排气筒排放。
采用洒水降尘等措施后，工业场地四周无组织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0.612mg/m3，符合《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中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1.0mg/m3）。
（二）废水
矿井水经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中表1及表2排放限值和《煤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GB50383-2016）中的井下消防、洒水水质标准控制要求，用于生产系统降尘洒水、选煤厂用水、防火灌浆，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 

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及绿化执行《城市废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和灌溉期全部用于绿化，非灌溉期用于防火灌浆补充用水。
（三）噪声
工业场地边界昼间四周噪声值在52.4～55.6dB(A)之间，夜间在38.8dB(A)～42.5dB(A)之间，昼、夜间噪声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3类标准。
（四）固废
矿井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年产量为2800t，主要成份是煤泥。全部掺入原煤一同销售；生活污水污泥年产量为25t，用于绿化肥料；锅炉灰渣年产量为972t，作为道路的防滑材料或建筑辅料利用，剩余部分同生活垃圾一并处理。生活垃圾年产量为99t，拉运至呼图壁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处置。固废做到了合理处置。

危险废物HW08类废润滑油（900-249-08、900-209-08、900-214-08、900-217-08）年产量为1t，储存在危废贮存间，定期交由海克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做到了安全处置。

（五）总量控制
根据环评报告书批复，本项目污染物控制指标为SO2:19.7t/a，NOX：11.9t/a，COD:126.25t/a，NH3-N:0.5t/a。

本项目生活污水与矿井水经处理后回用，无外排废水，因此COD、NH3-N实际排放量为0。

本项目SO2、NOX实际排放量为10.82t/a、11.53t/a。
（六）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建设单位根据《煤矿安全规程》结合该煤矿地质条件、自然因素和安全生产实践情况，制订了《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于2018年3月9日报呼图壁县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号为652323-2018-1。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废气锅炉废气中烟尘、NO2、SO2最大排放浓度值为61mg/L、65mg/L均能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标准限值的要求; 工业场地四周颗粒物上风向及下风向无组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884mg/L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噪声工业场地边界四周环境噪声值昼间在52.4～55.6dB(A)之间，夜间在38.8dB(A)～42.5dB(A)之间，昼、夜间噪声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3类标准；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一般固废得到妥善处置，危险废物得到了安全处置；符合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呼图壁县东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0.90Mt/a煤矿改扩建工程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废气、噪声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环境保护设施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经验收工作组评议，同意通过验收。非企业自主环境保护验收部分，固体废物得到合理处置，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1）矿方对后期井田范围内因煤炭开采造成的沉陷、裂缝现象，须立即采取生态恢复，防止煤炭自燃造成环境污染和地表植被破坏。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后评价管理要求，在矿井稳定运行5年之内，若发现矿井环境影响发生重大变化时，建设单位须及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

（3）不断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宣传和演习，确保区域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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